关于开展评选表彰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党委统战部，发改委、科委、人事局、环保局、工商（分）局、中小企业发展指导局、工商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市委二届八次全委会精神，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我市“十一五”奋斗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市委、市政府拟于2006年2月28日表彰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具体评选工作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市发改委、人事局等八个部门组成领导小组开展活动。1月18日，徐登全同志已经约请八部门领导或相关负责人商议了具体事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在各级工商局依法注册登记，并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合伙企业中的主要合伙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的控股股东，民办非企业单位中的主要自然人出资者。

二、评选条件

1、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政议政，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在本地区和同行业中起到表率作用；

2、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企业已有五年以上的稳定发展期，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理利用公共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知识产权；

3、在企业中积极支持建立党、团组织和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并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4、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开展精神文明活动，注重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追求和实践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5、企业在纳税额、就业人数、自主创新、产品的科技含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光彩事业等方面有突出成绩。

三、评选办法和要求

1、 表彰名额及分配原则：本次评选表彰重庆市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128名。名额分配采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行业和直属商会、直属会员适当平衡的原则。

2、推荐评选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审核上报。

3、参评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在充分听取本企业员工意见的基础上，向区县（自治县、市）工商联党组申报评选材料；区县（自治县、市）工商联初审后报同级党委统战部审核，在征求发改委、科委、人事局、环保局、工商（分）局、中小企业局、税务部门的意见，将上述部门意见综合后填写在申报表推荐意见栏，并经当地党委批准后，由区县（自治县、市）党委统战部、工商联盖章，将参评人员的申报材料呈报市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4、市工商联直属参评会员企业，向市工商联会员部申报评选材料，经市委统战部经济处、市工商联会员部初审后，并征求企业所在地有关部门意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参评人员名单。

5、市工商联直属商会参评企业，由直属商会推荐到市工商联，经市委统战部经济处、市工商联会员部初审后，并征求企业所在地有关部门意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参评人员名单。

6、领导小组办公室按有关程序将对所有参评人进行评价、初选，确定初选建议名单，经领导小组研究后，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网站上公示。公示期满，由领导小组集体研究提出表彰建议名单，报市委、市政府领导审定。
四、奖励形式和时间

1、 对获奖人员，以市委、市政府名义授予“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奖，颁发证书和奖牌，并对获奖者的事迹和精神进行广泛宣传。

2、 表彰时间、地点：拟于2006年2月28日，在渝州
宾馆新俱乐部举行。

五、组织领导：评选表彰工作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市发

改委、市科委、市人事局、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市中小企业发展指导局、市工商联联合组成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商联，负责日常工作。

开展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对培养和建立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队伍，团结、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争做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望各区县（自治县、市）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表彰活动，认真组织好评选和推荐工作，指导参评候选人按要求填报《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申报审批表》，并将《审批表》一式四份和电子文档于2月15日前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工商联会员部代收。 
联 系 人：蒋高华   谢  强   侯  亮

    联系电话：63740062   63798497-301/302

电子邮箱：gslhyb@cqgcc.com.cn  
地    址：渝中区较场口88号得意世界A座14楼
附件:1、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3、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申报审批表

重庆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代章）

                    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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